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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你我他你我他

警企携手推进企业交通安全

事故无法预测，但可以预防，预防的
前提就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无论驾驶何
种车型，在道路上行驶都要遵守交通规
则，切勿一时心急酿成大祸。

自行车闯红灯酿“鬼探头”事故

“鬼探头”通俗来讲就是前方有车辆
或障碍物阻挡视线，形成视线盲区，此时
突然从盲区蹿出非机动车或行人，驾驶
人避让不及，从而引发交通事故。

3月8日，赵某骑自行车沿银川市金
凤区惠北巷由西向东行驶至满城街路口
处时，虽见到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但仍
执意前行，不慎与由南向北正常行驶的
轿车发生碰撞，所幸轿车及时刹车，事故
造成赵某受轻伤、两车轻微受损。经银
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一大队
认定，赵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该起事故中，自行车车主是典型的
“闯红灯+鬼探头”行为，危险性极高，留
给机动车驾驶人的反应时间极其有
限。非机动车骑行者和行人一定要提
高交通事故防范意识，行至路口要注意
减速、观察，做到三个“不可”方能确保
安全，即：不可从车头前横穿；不可从停
放的车辆中间或绿化带中突然横穿；不

可在车流中穿行。

电动三轮车“不讲武德”酿事故

3月10日11时03分，胡某驾驶电动
三轮车沿西夏区学院西路机动车道由西
向东行驶至文萃北街路口，因制动躲避
其他车辆造成侧翻，随后与此处等待信
号灯通行的小轿车发生碰撞，造成胡某
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西夏区交警一大队民警调取监控显
示，胡某驾驶电动三轮车在机动车道内
躲过车流接连穿越白实线，打算穿过学
院路到文萃街去，在躲避正常直行车辆
时发生侧翻，最终与旁边一辆等待信号
灯的轿车发生碰撞。

当事人胡某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根据道路条件和通
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
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
行”之规定，负事故全部责任。民警通过
监控视频看到，在胡某后方还跟着一辆
电动三轮车，行驶路线与胡某如出一辙，
非常危险。民警在处理事故的同时，对

两人进行了普法宣传教育。

“抢黄灯”抢出危险

近日，郭某驾车沿金凤区亲水大街
由南向北行驶至黄河路路口处，违反信
号指示灯，抢黄灯通过路口时，与正常行
驶的两辆电动车发生碰撞。

金凤区交警二大队民警调取监控显
示，事故发生时，郭某驾驶车辆快速驶过
停止线，在即将通过路口时，撞上了电动
车驾驶员火某某、刘某某，并导致三车受
损。民警调查后认定，当事人郭某驾驶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信号灯为黄灯时，
仍然强行进入路口，是造成事故发生的
根本原因，承担全部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
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
行，黄灯表示警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黄灯
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
行。”因此，黄灯亮起时已越过停止线的
车辆可继续通行，未越过停车线的车辆
应停在停车线以内等候，如果尚未到达
停止线继续加速通行则意味着危险性
极强。

道路不是竞技场 路上行车莫心急
本报记者 李毓琛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学
清） 3月 11日，青铜峡市公安
局交管大队执勤民警在汉坝街
开展路检路查时，拦停一辆交
管缉查布控系统显示驾驶人异
常的轻型货车。民警要求驾驶
员李某某出示相关证件时，对
方只出示了行驶证，说驾驶证
没带。民警查询发现，李某某
的驾驶证处于实习期间扣留注
销状态，随即将李某某带回大
队进一步调查。

经查，李某某曾在 2023年
1月13日因驾驶证在实习期内

饮酒驾车，被青铜峡市公安局
交管大队查获后罚款2000元，
并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又于
2023年 11月 6日因未取得驾
驶证驾车，被青铜峡市公安局
交管大队查获，罚款1000元。

民警询问得知，李某某当
天中午接到朋友电话让他帮忙
开车送孩子去汽车站赶班车，
其明知自己无驾驶证，却侥幸
认为中午不会有交警路查，于
是就答应了朋友。目前，李某
某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罚款
1000元。

无证驾驶帮人赶车，行拘10天

本报讯（通讯员 尹思琪）
3月10日1时10分许，吴某驾驶
一辆轻型货车沿吴忠市太阳山
开发区庆安路由南向北行驶至
太和路交叉路口左转弯时，与沿
庆安路由北向南李某驾驶的无
牌双桥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吴某
驾驶的轻型普通货车上的一名

乘客受伤、两车受损。
经了解，李某在行驶至庆

安路与太和路交叉路口时，因
心存侥幸，认为对向行驶的吴
某会避让，因此未提前减速，最
终与吴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猛烈
碰撞。目前受伤人员已送往医
院进行治疗。

路口两车互不相让，车损人伤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 3
月13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
交通管理局高速交警十七大队
值班民警视频巡逻发现，乌玛
高速甘城子收费站主线处，一
辆宁E号牌的出租车突然停靠
在应急车道，车上下来一位黑
衣女子，边打电话边对过路车
辆招手，值班民警随即通知路
面巡逻民警前往处置。

就在巡逻民警赶往现场时，
值班民警通过视频监控看到，一
辆白色轿车将车辆停靠在应急

车道，驾驶员与黑衣女子简单交
流后便让她上了车。经了解，该
女子本来打算乘坐出租车去中
宁，途中接到朋友电话称有人会
在约定地点接她。该女子以为
已经过了约定地点，便要求出租
车司机靠边停车。该女子称：

“我下车后和朋友联系才知道没
有约定地点，于是又招手拦车请
对方带我一段……”民警依法对
出租车及白色轿车驾驶员作出
处罚，对黑衣女子进行严厉批评
教育。

高速路下车又拦车，司机被罚

本报讯（通讯员 马学清） 3
月14日，青铜峡市公安局交管大
队广武中队民警在国道109线广
武村路段路检路查时，查处一辆
超员小客车。

经询问，驾驶人丁某某和乘车
人都是同乡，平时一起打零工，关
系较好。当天，甘城子某公司需要
人手，几个老乡相约一起去。因只

有一辆车，6个人坐不下，要么留下
一个人，要么都拉上。丁某某碍于
情面，在明知超员的情况下抱着侥
幸心理驾车搭载老乡前往目的地，
没承想开出不远就被交警查获。
民警现场对丁某某的交通违法行
为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他懊恼
地说：“一天干零活挣的钱都不够
交罚款，再也不超员了。”

碍于情面超员载人
一天工钱打了水漂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对
不起，您喝酒了。”3月 10日零时
许，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兴庆区一大队民警拦下了一辆形
迹可疑的白色小型客车，起初驾
驶员坚称自己没有饮酒，但在呼
气式酒精检测仪发出的提示下谎
言很快被揭穿。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身份
证。”“我都没有带。”“身份证号是
多少？”“太紧张了想不起来了，我
只记得 2001年出生。”民警根据
这位自称“马某元”的当事人提供
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进行查询

时，却查不到符合的信息，而且
“马某元”眼神躲闪，说话吞吞吐
吐，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通
过人像比对的方式，查到了该男
子的真实姓名为马某刚。见谎言
被拆穿，马某刚承认自己谎报了
名字，企图掩盖无证驾车的违法
事实。

马某刚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
数值为 71mg/100ml，达到饮酒驾
驶的处罚标准。公安机关对马某
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
的行为合并执行处以罚款 3500
元、并处20日行政拘留。

男子无证酒后驾车
谎话连篇被民警戳穿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有你们在，
我就放心了。”3月 14日 19时 48分，一位
热心大姐将一位迷路老人交给银川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分局西夏区一大队交警后
安心地说。

当日 19时 30分许，这位热心大姐和
爱人散步时遇到一位迷路老人，老人说
自己中午坐车到了西夏区，找不到家
了。老人身上没有带手机，也不知道家
人电话，热心大姐无法帮老人联系家人，

正好看到巡逻至此的西夏区交警一大队
警员，便上前求助。老人说家住在长城
花园，当时想去女儿家，坐车到西夏区迷
路了。警员马博闻和刘昊驾驶警车将老
人送到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帮忙联
系到老人的女儿将其接回了家。

无独有偶。3月 13日 21时许，西夏

区交警二大队值班人员巡逻至 110国道
1242公里处时，发现 19时许巡逻至 110
镇北堡镇路段时遇到的一位中年女子还
走在右侧机动车道上，夜间该路段大型货
车较多，情况比较危险。民警立即下车询
问，经过交流，民警发现该女子只具备基
本的语言表达能力，遂耐心引导让她提供

家人联系方式，该女子掏出一部老年手
机，称其不会使用，民警通过这部手机联
系到女子的哥哥。经了解，该女子和哥哥
居住在西夏区同心路某小区，当天外出后
不知不觉独自走到了20公里外的镇北堡
镇。由于天色较晚，且女子不认识回家的
路，民警便将其扶上巡逻警车安全送回，
向其家人嘱咐平日里应注意看护，并在背
包或外套上留下家庭住址及联系电话，以
便及时得到帮助。

群众迷路 有“警”无险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 3月12日5
时许，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交
警十一大队接指挥中心转警：京藏高速
公路由南向北 1300公里处发生一起单
方撞护栏事故，要求出警。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路上不仅躺着
面目全非的轿车，还有急刹车印、严重变
形的防护栏，以及满地的车体碎片。巨大
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5
人都按规定系了安全带，身体并无大碍。

民警询问得知，该车驾驶员杨某驾
车载着老乡一行5人从四川出发到银川
打工，中途没怎么休息。行驶至事发路
段时，杨某感到困倦难挡、眼睛干涩，因
错过了服务区，便强忍着继续行驶。谁
知，杨某开着开着打起盹来，车内4名老
乡也都睡着了，没有注意到车辆已经偏
离行车道。待车辆撞向中央护栏，而后
回弹撞上边护栏后停了下来，车内几人
才从梦中惊醒。

交警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过程中一
定要注意休息，发现自己处于疲劳状态
时，要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整，调整好
状态再出发。

司机犯困撞护栏
惊醒梦中乘车人

随着春季复工复产陆续展开，客货运
等重点企业驾驶人逐步返岗务工。连日
来，中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沙坡头区一
大队组织警力走进辖区运输企业，开展警
示教育约谈和专项检查，切实增强企业及
员工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运输企
业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现场检查过程中，民警先后走进宁夏
宏运达物流有限公司等企业，结合各企业
实际，要求所属驾驶人员严格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自觉抵制陋习，把做好车辆日常检
修、拒绝“三超一疲劳”放在行车第一位，争
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作为企业负责人，
一定要筑牢主体责任意识，加强对重点车
辆和驾驶人的安全管理，对存在问题的车
辆、驾驶人信息未更新、未及时处理违法等
行为逐一进行排查。”检查中，一大队教导
员张建宇一再叮嘱：“平日里，要督促驾驶
人员审核、换证，定期组织交通安全学习教
育，切实增强驾驶员的交通法制意识和安
全意识，从源头上预防事故的发生，共同维
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张建宇在集中约谈会上逐家分析企业
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辖区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各企业责任人要
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充分认识到
自己肩负的责任。

宁夏宏运达物流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
陈鹏表示，将严格按照制定的安全责任制
相关要求，管好企业车辆和驾驶人员，加大
自查自纠力度和内部日常监管，全面排查
车辆逾期未检验和未报废等安全隐患问
题，全面排查驾驶人员驾驶资质及健康隐
患情况，拧紧复工复产安全阀，从源头上预
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共同维护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秩序。

助力复工复产
交通安全先行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又到一年耕耘季，沃野千里一派繁
忙景象。在山乡间，在阡陌上，一抹抹
温暖的“荧光绿”为春耕备耕而忙碌着，
守护农民朋友对丰收的期盼。

消除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盲区”

“大爷大妈，驾驶电动三轮车一定
要戴好头盔，记住车厢内不能载人，过
马路时注意观察……”3月 13日，中宁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宣传民警来到宽
口井农贸市场，为农民送去农忙时节出
行安全提示，架起警民沟通的“连心
桥”。民警结合“美丽乡村行”活动深入
春耕现场，播撒安全种子，用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以案说法等方式，详细向农
民讲解农用车辆非法载人、驾乘摩托车
不戴安全头盔、超员超载、无证驾驶及
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引
导群众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做到春耕
生产、交通安全两不误。

2月下旬以来，我区各地公安交
管部门积极组织民警走进集市、田间
地头、公路沿线、农村和社区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消除农村地区
交通安全宣传“盲区”。民警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制作“一村
一宣传栏”和农村大喇叭播报等方
式，向农村群众讲解农用车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性。结合典型案例曝光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用发生在身边的
典型事故案例以案说法，引导驾乘人
员遵守交通法规。

预防和化解农村道路风险隐患

连日来，固原交警组织警力对辖区
农村道路开展隐患排查，仔细摸排是否
存在视距不良、路侧防护不足、路面坑
洼和安全设施缺失等安全隐患，对急转
弯、陡坡、临崖路段进行重点排查，制作
道路隐患排查登记台账，提出整改意见
并及时上报相关职能部门整改，全力推

动隐患路段排查治理取得实效。
随着气温转暖，农资运输车辆日益

增多，农村道路交通压力不断加大，为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各地
交警结合农村地区交通特点及规律，提
前深入研判，强化重点时段、重点路段
管控，及时发现和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严格落实对农村短途客运车、低速载货
汽车、农村面包车的逢车必查机制，引

导参与春耕备耕生产车辆驾驶人文明
规范行驶，有效预防和化解农村道路突
出风险隐患。

加强路面执法检查频次和密度

近日，永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执勤
民警在望远镇开展日常巡逻时，发现一
辆三轮载货农用车自南向北驶来，车厢
载着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于是立即
上前拦停该车进行检查。经查，该车驾
驶室挤了2人，而原本载货用的后车厢
放着各种工具，还坐了1个人。驾驶员
称车上坐的是孙女和老伴，准备去邻村
拉农用电机。民警当场对驾乘人员进
行交通安全教育，告知其三轮车违法载
人的严重危害性。在民警的劝导下，老
人带着孙女选择步行至目的地，及时消
除了安全隐患。

春耕备耕开始以来，我区交警进一
步加大路检路查力度，在交通流量大的
国省道穿村过镇路段、县乡道路关键节
点以及事故多发点段增设临时执勤点、
派出执法小分队，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
事率。持续加强重点时段、路段管控力
度，紧盯早晚出工收工重点时段，对重
点车辆、重点违法进行精准查缉。通过
成立执法小分队、接力整治、异地用警
等方式，将警力投入农村地区重点区
域、重点时段，特别向农村公路、凌晨时
段倾斜。强化缉查布控系统使用，落实
预警拦截机制，加强路面执法检查频次
和密度，不断提升执法管控效能。

春耕备耕正当时 宁夏交警护航忙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3月15日，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红果子大队民警辅警深入各乡镇
为农用车辆粘贴反光标识。

当下正是春耕备耕时节，农用车上路频率大幅增加，红果子交警深入田间地
头、村民家中开展农用车安全检查，为无反光标识、反光标识老化的农用车辆进
行粘贴、更换，并启用农村“大喇叭”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宣传。

本报通讯员 董玉娇 摄

3月15日，平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警员走进平罗汽车站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

连日来，平罗县交警大队全方位组织开展交通安全“七进”宣传活
动，大力提升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法治意识，切实筑
牢群众交通安全思想防线。 本报通讯员 齐惠 摄

3月11日，中卫交警走进田间地头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民警登上工程运输车进行检查。


